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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4 年 4月份第 5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4月29日（星期三）上午8時30分

地點：本局205會議室

主席：許局長立民 記錄：陳舒亦

出席人員：

黃清高 徐月美

張美美 吳爾敏

鄭文惠 王幼玲

洪榕蓮 童富泉

蕭舒云 廖秋芬

葉俊郎 (楊雅茹代) 杜慈容

王惠宜 林淑娥

徐慧英 劉春香

尤詒君 張婌文

陳淑娟 王儀玲

吳美珠 蔡淑婉

魏英珠 邱慶雄

蔡雅芬 黃婉貞

張必宜 蔡妙娟

許嘉倪 李恩琪

林巧翊 謝麗華

翁淑卿 陳佩斌

壹、報告事項

一、本局 104 年 4月份第 4次局務會議紀錄請確認。

主席裁示：紀錄確認。

二、市政會議市長指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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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機關簡任人員由機關依研考會所提遴選作業原則召開遴

選會議辦理遴選作業，如為一級機關副首長及所屬機關簡任

首長、區長需提送市長室會議決選。

請人事室依研考會制頒規定辦理本局簡任以上人員遴選作

業。

(二)市長室會議列管案件，請各局處要掌握並儘速辦理。

有關市長室會議列管案件及民政部門議員質詢要求限期回

復案件，請各業管單位 1 週內提報工作規劃時程表。

三、工作報告

(一) 人事室：重申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有關公務員不得經營商

業或投資持股超過百分之十等規定，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 秘書室：轉知本府訂頒「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代辦

採購案件作業程序」一案，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暨決議事項列管案件處理情形。

(一) 局長歷次指示事項進度列管。

列管案號 案由 最新裁指示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

裁示

1 1040401-2
本局機密文書解密作業

辦理情形

1.為提升解密作業效

率，請秘書室邀集資

訊室、政風室及解密

案件較多的承辦同

仁，共同研議簡化作

業程序。

2.下週繼續報告。

1040429 秘書室
□除管

■續管

2 1040415

請針對本局公辦民營委

外場館消防安檢通報流

程、改善期限及複查機

制等建立 SOP

1.有關消防緊急修繕

事宜，請各場館逕洽

合格廠商立即處

理，另核銷作業請會

計室研擬補辦申請

1040429

1.會計室

2.各福利

科

3.秘書室

□除管

■續管



2

(二) 救助科：有關「臺北市市民臨時工作輔導自治條例」法規修

正進度一案。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本局 12 社福中心及遊民收容中心 104 年 4 月重點工作辦理情

形（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請中正社福中心查問汀州路軍備局場地權管機關為

何、有無餘裕空間，俾本局評估爭取運用。

（二）南港社福中心舉辦「桌遊 親子丼」活動頗為成功，

建議增辦場次，以促進弱勢家庭親子互動。

（三）蔣渭水公園附近遊民堆放物品問題，請大同社福中心

安排志工定期檢視，協助清除。

（四）北投區弱勢家庭整合服務資源聯繫會議可酌量與會人

數規模及次數，以促進溝通效率。

程序。

2.請各福利科下週提

報將 SOP 落實至各

公辦民營場館之督

導計畫。

3.請秘書室酌修各消

防防護計畫自我檢

查紀錄表。

3 1040422-1

請檢視衛福部兒童及少

年福利服務考核項目，

擇取相關數據化指標，

作為本局制定 KPI 之參

考。

已提報。 1040429 兒少科
■除管

□續管

4 1040422-2

彙整社子島、社區互

助、公民咖啡館及 226

違建拆除等 4案成果提

送書面報告。

已提報。 1040429 企劃科
■除管

□續管

5 1040422-3

請邀請中華電信至局說

明服務計畫內容，以促

進弱勢服務方案的交流

與溝通。

請資訊室安排中華電

信於下週局務會議報

告事宜。

1040429 資訊室
□除管

■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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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臨時動議

秘書室：宣導請同仁自備餐具及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或瓶裝水；

另提供場地租借單位應將此項規定納入場地租借規範

中。

主席裁示：請各單位加強宣導配合辦理，另請秘書室於中午用餐

時間派人查檢，2 週內提會報告。

參、主席指示

遊民問題之處理應因地制宜，如有需要可通報派出所協助支援；

另遊民收容中心尚有收容床位，請社工員於進行遊民處遇評估

時，善用該安置資源，以緩減遊民棲宿問題，發揮機構輔導效能。

散會：10 時 40 分。


